上海财经大学文件
校发﹝2014﹞38号
 关于印发《上海财经大学固定资产使用

管理规程（暂行）》的通知
各院部所、校直属单位、机关各处室：
《上海财经大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规程（暂行）》已经学校2014年7月1日学校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上海财经大学
2014年7月7日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管理处
	2014年7月10日印发
	


上海财经大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规程（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教财[2012]6号）等有关规定的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学校固定资产使用管理，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固定资产是指在学校用国拨资金或学校自有资金购建的房屋、建筑物以及购置的仪器设备和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等。
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固定资产使用是指在学校保留所有权的情况下，将固定资产以有偿或无偿方式让渡给校内外单位、个人或部门使用的行为（以下称“固定资产让渡使用”），但不包括让渡给学校各院（系、所）和各处（室、办）用以学校正常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使用的固定资产。
 第四条 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应在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日常工作的前提下方可进行。

第五条 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取得的收入全部上缴学校财务处。
第六条 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应遵循公开、择优等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七条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国资委”）是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管理的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对固定资产让渡使用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审议。
第八条 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的监督和综合管理部门，承担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的保值、增值考核以及报批报备等工作。
第九条 后勤管理处是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的责任主体，负责全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的日常营运管理工作，是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的统一办理部门。
第三章  审批权限与程序
第十条 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应按照后勤管理处申报、资产管理处审核、校国资委审议、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审定的程序进行。报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审定应符合“三重一大”的原则。
第十一条 后勤管理处在申报时，应提交让渡使用资产的实施方案，必要时还需提交风险评估及可行性论证等分析报告。实施方案应包括拟让渡使用资产状况、拟让渡使用资产的用途、拟让渡使用期限、拟让渡使用价格及确定依据等基本内容。
第十二条 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实施方案一经通过，后勤管理处应负责与被让渡方签署协议或合同，并将相关复印件送资产管理处备案。
第十三条 学校其他部门固定资产让渡资产使用，应将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报后勤管理处，由后勤管理处按照上述程序进行办理。临时性让渡资产使用，则可按照学校现有的相关程序简化办理。
第十四条 部门未经学校相关程序，擅自办理固定资产让渡使用，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部门负责人责任。
第四章  监督和考核
第十五条 资产管理处应定期监督检查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是否按照本规程的权限和程序进行，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学校。
第十六条 资产管理处应对学校固定资产让渡使用按照类别定期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及时上报学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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